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xgfzjd/202412/t20241226_533334.html)

附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修改《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的决定

（ 2024 年 12 月 23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 54 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了履行我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义务，并结合外国人参加社会保

险相关证件名称和编码规则的变化，现决定对《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

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6 号）有关条款进行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 “ 为了维护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

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加强社会保险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

社会保险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 “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是指依法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国人工作许可证》、《外国常驻记者证》等就业证件和外国人居留证件，以及持有外国人永久居

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合法就业的非中国国籍的人员。 ”

三、将第七条修改为 “ 在中国境外享受按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外国人，应当每年核

验一次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核验待遇享受资格可以向负责支付其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提供由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生存证明，或者由居住国有关机构公证、认证并经中国驻外使、

领馆认证的生存证明，也可以按照规定通过互联网自助办理。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

有规定的，按照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办理。

外国人合法入境的，应当每年核验一次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核验待遇享受资格可以

按照规定通过互联网自助办理，也可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自行证明其生存状况。 ”

四、将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 “ 用人单位招用未依法办理就业证件或者持有外国人

永久居留证件的外国人的，按照《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处理。 ”

五、对附件《外国人社会保障号码编制规则》作相应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1 

https://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xgfzjd/202412/t20241226_533334.html
https://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xgfzjd/202412/t20241226_533334.html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的决定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
	https://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xgfzjd/202412/t20241226_533334.html

	附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的决定
	（ 2024年 12月 2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 54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了履行我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义务，并结合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相关证件名称和编码规则的变化，现决定对《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6号）有关条款进行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 “ 为了维护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加强社会保险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 “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是指依法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外国常驻记者证》等就业证件和外国人居留证件，以及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合法就业的非中国国籍的人员。 ”
	三、将第七条修改为 “ 在中国境外享受按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外国人，应当每年核验一次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核验待遇享受资格可以向负责支付其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由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生存证明，或者由居住国有关机构公证、认证并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生存证明，也可以按照规定通过互联网自助办理。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按照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办理。
	外国人合法入境的，应当每年核验一次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核验待遇享受资格可以按照规定通过互联网自助办理，也可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自行证明其生存状况。 ”
	四、将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 “ 用人单位招用未依法办理就业证件或者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的外国人的，按照《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处理。 ”
	五、对附件《外国人社会保障号码编制规则》作相应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1 
	1 



